
广州市建筑废弃物再生建材产品应用指南

（试行）

前言

为积极响应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要求，推动“无废城

市”高质量建设，配合实施《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广州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

例》，推动建筑材料循环利用，进一步加强建筑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指导和规范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建材产品的应用，编

写本指南。

本指南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国内外相关技术

成果和实践经验，参考相关技术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编制本指南。

本指南的主要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

再生集料；5.再生集料混凝土；6.再生集料砂浆；7.再生集料

路用无机混合料；8.再生集料砌体材料；9.再生集料铺装材

料；10.再生填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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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政策，切实促进

建筑废弃物再生建材产品在广州市各类建设工程中应用与推

广，提高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工程应用技术水平，制定本

指南。

1.0.2 本指南所称建筑废弃物再生建材产品是指以建筑废

弃物作为原料，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回收、加工处理后，达到相

关质量标准的建材产品的统称。

1.0.3 本指南适用于广州市新建、扩建、改建的建筑工

程、市政工程、交通工程、水务（水利）工程和景观工程中采

用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的工程设计、施工及验收。

1.0.4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建材产品的应用于广州市各

类建设工程时，其工程设计、施工及验收，除应符合本指南的

外，尚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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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建筑废弃物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

物、构筑物、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产生的弃

土、弃料和其他固体废物。

2.0.2 建筑废弃物再生集料

由建筑废弃物中混凝土、砂浆、石或砖瓦等加工而成。其

中，颗粒粒径大于4.75mm的为再生粗集料，颗粒粒径不大于

4.75mm的为再生细集料。

2.0.3 建筑废弃物再生建材产品

以再生集料取代一定比例的天然集料加工制成的建材产

品。本指南根据用途分为再生集料混凝土、再生集料砂浆、再

生集料路用基层无机混合料、再生集料砌体材料、再生填筑材

料、再生集料铺装材料。

2.0.4 再生集料混凝土

掺用再生粗集料配制而成的混凝土。

2.0.5 再生集料砂浆

掺用再生集料配制的砂浆，包括再生集料砌筑砂浆、再生

集料抹灰砂浆、再生集料地面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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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再生集料路用基层无机混合料

掺用再生集料配制的无机混合料，包括再生集料石灰粉煤

灰稳定碎石、再生集料水泥稳定碎石。

2.0.7 再生集料砌体材料

掺用再生集料，经搅拌、成型、养护等工艺过程制成，用

于砌筑的制品类材料，包括再生混凝土实心砖、承重混凝土多

孔砖、非承重混凝土空心砖、再生集料混凝土小型砌块、轻质

隔墙条板。

2.0.8 再生集料铺装材料

掺用再生集料，经一定工艺过程制成，用于铺装的制品类

及透水混凝土材料，包括再生集料混凝土路面砖、再生集料透

水砖、再生集料透水混凝土。

2.0.9 再生填筑材料

用于公路与城镇道路路基填筑、台背回填、地基处理的再

生集料。

2.0.10 再生粗集料取代率

再生粗集料用量占总粗集料用量的质量百分比，单位

为%。

2.0.11 再生细集料取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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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细集料用量占总细集料用量的质量百分比，单位

为%。

2.0.12 再生胶砂需水量

流动度为 130mm±5mm的再生胶砂用水量。

2.0.13 再生胶砂需水量比

再生胶砂需水量与基准胶砂需水量之比。

2.0.14 再生胶砂抗压强度比

再生胶砂与基准胶砂的抗压强度之比。

2.0.15 再生填筑材料

通过特定的技术处理，使拆除或废弃的建筑材料达到一定

的技术要求，可以用于道路工程填筑的材料。再生填筑材料包

含再生集料填筑材料和固化渣土混合料。

2.0.16 固化渣土混合料

将固化剂按一定比例掺入渣土中，通过物理和化学反应形

成的混合料，能满足公路路基和路面底基层填料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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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建筑废弃物应以杂物含量少、均匀性好、无污染为

优选原则。

3.0.2 再生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减

少扬尘、噪声，防止土壤、水体和空气污染。

3.0.3 再生骨（集）料应按本指南规定合理选用，再生骨

（集）料取代率超过本指南范围的，宜进行专项论证。

3.0.4 作为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中原材料的再生集料，不

得使用具有污染性或腐蚀性的建筑废弃物制成。

3.0.5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建材产品质量应符合现行有

关产品标准及其他有关规范的规定。

3.0.6 建设工程项目设计图纸中，应注明建筑废弃物再生

产品在该项目中的应用情况。

3.0.7 再生集料混凝土结构及构件的承载力和变形要求，

应满足现行相关工程技术标准的规定。

3.0.8 再生集料混凝土如用于建筑结构的关键构件和重要

部位，应另作专门论证研究。

3.0.9 按本指南生产的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建材产品，

其应用时的设计、施工、验收应满足现行有关工程建设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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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3.0.10 再生建材产品放射性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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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生集料

4.1 混凝土用再生粗集料

4.1.1 再生粗集料的颗粒级配应符合表4.1.1的规定。

表4.1.1 颗粒级配

公称粒径/mm
累计筛余/%

方孔筛筛孔边长/mm
2.36 4.75 9.50 16.0 19.0 26.5 31.5 37.5

连续级

配

5～16
95～
100

85～
100

30～60 0～10 0

5～20
95～
100

90～
100

40～80 - 0～10 0

5～25
95～
100

90～
100

- 30～70 - 0～5 0

5～31.5
95～
100

90～
100

70～90 - 15～45 - 0～5 0

单粒级

5～10
95～
100

80～
100

0～15 0

10～20
95～
100

85～

100
0～15 0

16～
31.5

95～
100

85～
100

0～10 0

4.1.2 再生粗集料的微粉含量和泥块含量应符合表4.1.2

的规定。

表4.1.2 微粉含量和泥块含量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微粉含量（按质量计）/% ＜1.0 ＜2.0 ＜3.0

泥块含量（按质量计）/% ＜0.5 ＜0.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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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再生粗集料的吸水率应符合表4.1.3的规定。

表4.1.3 吸水率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吸水率（按质量计）/% ＜3.0 ＜5.0 ＜8.0

4.1.4 再生粗集料的针片状颗粒含量应符合表4.1.4的规

定。

表4.1.4 针片状颗粒含量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针片状颗粒（按质量计）/% ＜10

4.1.5 再生粗集料中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表4.1.5的规

定。

表4.1.5 有害物质含量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有机物 合格

硫化物及硫酸盐（折算成SO3，按质量计）/% ＜2.0

氯化物（以氯离子质量计）/% ＜0.06

4.1.6 再生粗集料中的杂物含量应符合表4.1.6的规定。

表4.1.6 杂物含量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杂物（按质量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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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再生粗集料中的坚固性指标应符合表4.1.7的规

定。

表4.1.7 坚固性指标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质量损失/% ＜5.0 ＜10.0 ＜15.0

4.1.8 再生粗集料的压碎值指标应符合表4.1.8的规定。

表4.1.8 压碎指标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压碎/% ＜12 ＜20 ＜30

4.1.9 再生粗集料的表观密度和空隙率应符合表4.1.9的

规定。

表4.1.9 表观密度和空隙率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表观密度/（kg/m3） ＞2450 ＞2350 ＞2250

空隙率/% ＜47 ＜50 ＜53

4.1.10 碱集料反应

经碱集料反应试验后，由再生粗集料制备的试件无裂缝、

酥裂或胶体外溢等现象，膨胀率应小于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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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集料

4.2.1 再生细集料的颗粒级配应符合表4.2.1的规定。

表4.2.1 颗粒级配

方孔筛筛孔边长
累积筛余/%

1级配区 2级配区 3级配区

9.50mm 0 0 0
4.75mm 10～0 10～0 10～0

2.36mm 35～5 25～5 15～0

1.18mm 65～35 50～10 25～0

600μm 85～71 70～41 40～16

300μm 95～80 92～70 85～55

150μm 100～85 100～80 100～75

4.2.2 根据亚甲蓝试验结果的不同，再生细集料的微粉含

量和泥块含量应符合表4.2.2的规定。

表4.2.2 微粉含量和泥块含量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微分含量（按质

量计）/%

MB值＜1.40或合格 ＜5.0 ＜7.0 ＜10.0

MB值≥1.40或不合格 ＜1.0 ＜3.0 ＜5.0

泥块含量（按质量计）/% ＜1.0 ＜2.0 ＜3.0

4.2.3 再生细集料中如含有云母、轻物质、有机物、硫化

物及硫酸盐或氯盐等有害物质，其含量应符合表4.2.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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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 再生细集料中的有害物质含量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云母含量（按质量计）/% ＜2.0

轻物质含量（按质量计）/% ＜1.0

有机物含量（比色法） 合格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按SO3质量计）/% ＜2.0

氯化物含量（以氯离子质量计）/% ＜0.06

4.2.4 再生细集料的坚固性指标应符合表4.2.4的规定。

表4.2.4 坚固性指标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饱和硫酸钠溶液中质量损失/% ＜8.0 ＜10.0 ＜12.0

4.2.5 再生细集料压碎指标应符合表4.2.5的规定。

表4.2.5 压碎指标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单级最大压碎指标值/% ＜8.0 ＜10.0 ＜12.0

4.2.6 再生胶砂需水量比应符合表4.2.6的规定。

表4.2.6 再生胶砂需水量比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细 中 粗 细 中 粗 细 中 粗

需水量比
＜

1.35
＜

1.30
＜1.20 ＜1.55 ＜1.45 ＜1.35 ＜1.80 ＜1.70 ＜1.50

注：再生细集料按细度模数分为粗、中、细三种规格，其细度模数MX分别为：粗，MX=3.7～

3.1；中，MX=3.0～2.3；粗，MX=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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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再生胶砂强度比应符合表4.2.7的规定。

表4.2.7 再生胶砂强度比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细 中 粗 细 中 粗 细 中 粗

强度比 ＜1.35 ＜1.30 ＜1.20 ＜1.55 ＜1.45 ＜1.35 ＜1.80 ＜1.70 ＜1.50

4.2.8 再生细集料的表观密度、堆积密度和空隙率应符合

表4.2.8的规定。

表4.2.8 表观密度、堆积密度和空隙率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表观密度/（kg/m3） ＞2450 ＞2350 ＞2250

堆积密度/（kg/m3） ＞2450 ＞1300 ＞1200

空隙率/% ＜46 ＜48 ＜52

4.2.9 经碱集料反应试验后，由再生细集料制备的试件无

裂缝、酥裂或胶体外溢等现象，膨胀率应小于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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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生集料混凝土

5.1 原材料要求

5.1.1 再生集料混凝土用再生细集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的规定。

5.1.2 再生集料混凝土用再生粗集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的规定。

5.1.3 C25及以下强度等级的再生集料混凝土中再生粗

集料的取代率不应小于25%，C30、C35强度等级的再生集

料混凝土中再生粗集料的取代率不应小于15%。当再生集料

取代率超过50%或用于C40及以上等级混凝土时，再生集料

及混凝土配合比应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合格或专家论证通

过。

5.2 技术要求

5.2.1 再生集料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55、《再生骨料应用技

术规程》JGJ/T 240的有关规定。

5.2.2 再生集料混凝土的拌合物性能、力学性能、长期

性能和耐久性能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质量控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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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GB 50164的规定。

5.3 产品应用

5.3.1 再生集料混凝土不得用于严酷环境下使用的混凝

土 （如氯盐、硫酸盐侵蚀环境等）、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结构

混凝土、具有防水要求的地下结构混凝土。

5.3.2 再生集料混凝土结构设计、施工和验收应符合《混凝土

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再生混凝土结构技术标准》JGJ/T 443的规定。

5.3.3 再生集料混凝土用于各等级公路或城市道路新建及

改扩建工程的非承重结构水泥混凝土构件、基层、底基层、路基

填筑、地基处理、台背回填，应符合《公路工程利用建筑垃圾技

术规范》JTG/T 2321、《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

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CJJ 194、《建筑废弃物再生集料应用

技术规范》DBJ/15-159等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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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再生集料砂浆

6.1 原材料要求

6.1.1 再生集料砂浆可掺用再生细集料，且再生细集料的

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的规定。

6.1.2 再生集料预拌砂浆中再生细集料的取代率不宜大于

50%。

6.2 技术要求

6.2.1 再生集料砂浆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预拌砂

浆应用技术标准》JGJ/T 223的规定。

6.2.2 再生集料砂浆性能应符合现行标准《预拌砂浆》

GB/T25181、《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 223的规定。

6.3 产品应用

6.3.1 再生集料砂浆应采用工厂拌和。

6.3.2 再生集料砂浆应用于建筑工程中，宜符合下列规

定：

1 应根据设计和施工等要求选用砂浆品种；

2 宜用于有保温和隔声等特殊要求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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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宜用于有防水、防潮、或者震动较大要求的场合；

4 不宜用于有拉毛、水刷、干沾等装饰施工工艺要求的场

合；

5 不宜用于有耐磨、耐酸、放射性要求以及自流平等施工工

艺的场合。

6.3.3 再生集料砂浆在建筑、市政、道路工程中的应用，宜

符合表 6.3.3的规定。

表6.3.3 再生集料砂浆应用部位及强度等级规定

再生产品类别 应用部位 强度等级

再生集料砌筑砂浆

建筑工程隔墙、围墙等批荡部位。

市政排水沟、检查井砌筑，电缆沟砌筑，挡

土墙、护坡及其他市政设施砌筑；

M7.5、M10 、
M15

再生集料抹灰砂浆

建筑工程隔墙、围墙等批荡部位。

市政排水沟、检查井抹灰，电缆沟抹灰，挡

土墙、护坡及其他市政设施抹灰；

M10、M15

再生集料地面砂浆 室内室外地坪工程 M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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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再生集料路用无机混合料

7.1 原材料要求

7.1.1 再生集料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宜掺用再生粗集料，

再生集料水泥稳定碎石可掺用再生粗集料和再生细集料，所用

再生粗集料和再生细集料质量要求应满足《公路工程利用建筑

垃圾技术规范》JTG/T 2321、《建筑废弃物再生集料应用技术

规范》DBJ/15-159的规定。

7.2 技术要求

7.2.1 再生集料路用无机混合料的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公路路面基层施工

技术细则》JTC/T F20、《建筑废弃物再生集料应用技术规范

》DBJ/15-159的规定。

7.3 产品应用

7.3.1 再生集料路用无机混合料应采用工厂拌合。再生集

料混合料可应用于建筑工程的道路垫层和基层、市政工程的城镇

道路垫层和基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

细则》JTC/T F20、《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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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路基设计规范》CJJ 194、《建筑废弃物再生集料应用技术

规范》DBJ/15-159等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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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再生集料砌体材料

8.1 原材料要求

8.1.1 再生混凝土实心砖用再生集料应符合《建筑垃圾再

生骨料实心砖》JG/T 505的规定。

8.1.2 再生集料承重混凝土多孔砖、再生集料非承重混凝

土空心砖、再生集料混凝土小型砌块、再生集料非承重混凝土

空心砖用再生粗骨料性能指标应满足表8.1.2-1的要求，再生细

骨料性能应满足表8.1.2-2的要求。

表8.1.2-1 制备砌块和砖再生粗骨料性能指标

项目 指标要求

吸水率（按质量计）/% ＜10.0

杂物（按质量计）/% ＜2.0

泥块含量、有害物质含量

、坚固性、压碎指标、碱

集料反应性能

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的
规定

表8.1.2-2 制备砌块和砖再生细骨料性能指标

项目 指标要求

微粉含量

（按质量

计）/%

MB值＜1.40或合格 ＜12.0

MB值≥1.40或不合格 ＜6.0

泥块含量、有害物质含量、坚固性、单

极最大压碎指标、碱集料反应性能

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

料》GB/T 2517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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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再生集料混凝土轻质隔墙板用再生集料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7和《混凝土和

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的规定。

8.1.4 再生混凝土实心砖、再生集料承重混凝土多孔砖、

再生集料非承重混凝土空心砖、再生集料混凝土小型砌块中再

生集料取代率不应小于20%。

8.1.5 轻质隔墙板中再生集料取代率不宜大于30%；掺量

超过30%需通过试验验证，并经专业评定后方可应用。

8.2 技术要求

8.2.1 再生集料实心砖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实心砖》GB/T 21144、《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实心砖》JG/T

505的规定。

8.2.2 再生集料承重混凝土多孔砖、再生集料非承重混

凝土空心砖、再生集料混凝土小型砌块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承重混凝土多孔砖》GB/T 25779、《非承重混凝土空

心砖》GB/T 24492、《普通混凝土小型砌块》GB 8239的规

定。

8.2.3 轻质隔墙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轻质隔墙

条板》GB/T 2345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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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再生集料砌体材料的砌体结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的规定。

8.2.5 其他再生集料砌体材料性能指标应符合相关标准的

规定。

8.3 产品应用

8.3.1 再生集料砌体材料不得用于强酸、强碱或高浓度

二氧化碳等化学侵蚀环境下的墙体、长期受热大于200℃的墙

体、受急冷急热部位的墙体。

8.3.2 再生集料砌体材料的应用宜符合表7.3.2的规定。

表8.3.2 再生集料砌体材料适用部位及强度等级规定

品名 适用部位 强度等级

再生集料实心砖

建筑工程：非承重墙体、围墙、基础砖胎

膜等。

市政工程：管井、管沟、电缆沟（井）、

侧石砌体，检查井、基础砖胎模、护坡、景

墙、园路、广场和花树池等。

道路工程：挡墙、护坡、边沟等部位。

水务工程：堤防护坡、护岸、管沟和水工

建筑物非承重墙体等处。

MU3.5、MU5、
MU7.5、MU10、
MU15、MU20

再生集料混凝土

小型砌块

MU5、MU7.5、
MU10、MU15

再生集料承重混

凝土多孔砖

建筑工程：承重墙体、围墙、基础砖胎膜

等部位。

市政工程：管井、管沟、电缆沟（井）、

基础砖胎膜、护坡等。

MU15、MU20

再生集料非承重

混凝土空心砖

建筑工程：非承重墙体、围墙、基础砖胎

膜等。

市政工程：基础砖胎膜、护坡等。

MU5、MU7.5、
MU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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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集料混凝土

轻质隔墙板
建筑工程：非承重墙体等。

抗压强度不应小于
3.5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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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再生集料铺装材料

9.1 原材料要求

9.1.1 再生集料混凝土路面砖、再生集料透水砖、再生集

料植草砖、再生集料路缘石用再生集料应符合表8.1.2-1和表

8.1.2-2的规定。

9.1.2 再生集料透水混凝土用再生集料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CJJ T 253的规定，

且再生集料透水混凝土中再生集料掺量不应低于30%。

9.2 技术要求

9.2.1 再生集料路面砖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路面砖

》GB 28635的规定。

9.2.2 再生集料透水砖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透水路面砖和

透水路面板》GB/T 25993、《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

188、《再生骨料地面砖和透水砖》CJ/T 400的规定。

9.2.3 再生集料透水混凝土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透水水

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 135、《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应

用技术规程》CJJ T 253的规定。

9.2.4 再生集料植草砖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植草砖》

NY/T 125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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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再生集料路缘石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路缘

石》JC/T 899 的规定。

9.3 产品应用

9.3.1 再生集料铺装材料的应用应符合表9.3.1 的规定。

表9.3.1 再生集料铺装材料适用部位及常用参数规定

品名 适用部位 常用参数

再生集料路

面砖

小区道路的路面部位。

人行道、自行车道、景观道路（绿道）、

停车场、广场等市政工程的路面部位。园路、登山

道等。

服务区及停车区的人行道及停车场、桥

下铺装、边沟铺砌等部位。

水务工程：码头、堤顶人行道和景观园路路面等。

强度等级：抗压强

度Cc40、Cc50、
Cc60 或抗折强度

Cf4.0 、 Cf5.0 、
Cf6.0

再生集料透

水砖

小区道路中人行道、自行车道的路面等

部位。

人行道、自行车道、景观道路（绿道）、

停车场、广场等市政工程的路面部位；绿化小区的围

护部位；园路、登山道等。

服务区及停车区的人行道及停车场等处。

码头、堤顶人行道和景观园路路面等。

强度等级：抗压强

度 MU20 、

MU25、MU30、
MU35、MU40或
劈 裂 抗 拉 强 度

fts3.0、fts3.5、
fts4.0、fts4.5。
透水系数：不小

于1.0×10-2cm/s

再生集料透

水混凝土

小区道路的路面部位。地基回填等部位。

人行道、自行车道、景观道路（绿道）、

停车场、广场等市政工程的路面部位。市政路基垫

层；园路、登山道等。

道路工程：服务区及停车区的人行道及停车场等部

位。

码头、堤顶人行道和景观园路等。

强度等级：28d龄

期抗压强度 C20
、C30；28d龄期

弯拉强度2.5MPa
、3.5MPa。
透水系数：不小

于0.5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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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集料植

草砖

小区道路、停车场的路面部位。

景观道路（绿道）、广场、停车场等市政

工程的路面部位；绿化小区、绿化护坡的围护部位；

河岸及海岸的水工部位；园路、人行道和登山道等。

边沟铺砌等部位。

堤顶人行道和景观园路等。

强 度 等 级 ：

MU5.0 、 MU7.5
、MU10、MU15
、MU20、MU25
、MU30

再生集料路

缘石

小区道路的路缘部位。

机动车道、人行道、自行车道、立交、地

铁、广场等道路交通工程的路缘部位；园路、人行道

和登山道等路缘部位。

服务区及停车区的人行道的路缘部位。

堤顶人行道和景观园路的路缘部位。

强度等级：抗压

强 度 Cc30 、

Cc35 、 Cc40 、

Cc45 或抗折强度

Cf3.5、 Cf4.0、

Cf5.0、Cf6.0。
备注：

1. 水泥混凝土应用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步行街及人行广场时，面层28d龄期的

弯拉强度不应低于3.5MPa，应用于停车场水泥混凝土面层 28d龄期的弯拉强度不应

低于5.0MPa。
2. 再生集料透水砖用于小区道路、广场、停车场等路面时，抗压强度应大于

50MPa，抗折强度应大于6.0MPa；用于人行道、步行街等路面时，抗压强度应大

于40MPa，抗折强度应大于5.0MPa。

9.3.2 再生集料透水混凝土路面结构各组合层及采用材料

结构组合层 各层功能 材 料

透水

面层

透水上面层

透水、耐磨、装饰、

承受荷载、抵抗环境

劣化作用

宜采用质地坚硬、耐久、洁净、密

实的非再生集料配制的透水水泥混

凝土

透水下面层
透水、容水、主要承

受荷载
再生集料透水水泥混凝土

透水基层
透水、容水、承受荷

载

根据设计受力要求，采用再生集料

透水水泥混凝士、级配再生集料、

其他级配碎石、级配砂砾、级配砾

石

封层 隔水
防渗土工膜、普通水泥混凝土层等

防水防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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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再生填筑材料

10.1 原材料要求

10.1.1 再生集料填筑材料用再生集料性能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公路工程利用建筑垃圾技术规范》JTG/T 2321的规

定。

10.1.2 制备固化渣土混合料前，应先对工程渣土进行分

选、筛分及破碎等预处理，预处理后的渣土指标要求应满足GB

T 1037.3-2021的要求。

10.1.3 固化渣土混合料应符合GB 36600中第二类用地

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要求。

10.2 技术要求

10.2.1 公路与城镇道路路基、台背回填、地基处理应

用再生集料时，其设计、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

利用建筑垃圾技术规范》JTG/T 2321、《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

范》CJJ 169、《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CJJ 194、《建筑废

弃物再生集料应用技术规范》DBJ/15-159等的规定。

10.2.2 土壤固化剂的性能指标应符合CJJ/T 286的规定。

土壤固化剂中可溶性重金属含量测定应按GB5085.3执行，其浸

出液中重金属含量最大限制应符合GB/T25499中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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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固化渣土混合料型式检验应由有资质的单位按照

JTG 3430进行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

10.3 产品应用

10.3.1 再生集料填筑材料可用于城市道路及公路路基填

筑、台背回填、地基处理等工程。

10.3.2 再生集料填筑材料应进行试验段施工，试验合格

后方可应用。

10.3.3 固化渣土混合料可用于道路路基与路面底基层，控

制指标通常为最大粒径和7d无侧限抗压强度。

10.3.4 基坑开挖渣土可与固化剂混合制备大流动度流态

土，回填基坑肥槽等工程，解决施工区域狭窄，难以压实的问

题。

10.3.5 基坑开挖渣土可与固化剂混合制备小坍落度流态土

回填溶洞，提高溶洞回填质量，节约水泥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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